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屈

一、本志本着详今略古，实事求是的原则记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

， 前后在本县开业，融通农村资金的各种银行、农村信用合作社、，民间信

用的兴衰发展和现状。 。‘

二、本志记事年限，因事溯源，上无统一断限，下迄1986年，个别

问题为求记述完整有所逾越。 。

三、本志所称“解放前一或“解放后”，是指1949年7月25日醴陵和

平解放以前或以后。

四、本志记述的货币名称，均按当时通用货币编列。解放后，为便

于记述人民币的发展，除注明外，均将旧人民币统一折算为新人民币

(元)．
’

五、本志为便于比较各种货币金额之实值，根据解放前民间习惯以

大米计值，故多处加注等值大米数。米价依据醴陵县粮食局1986年编印

的《民国时期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的粮油价格》为准。但解放前粮

价变动频繁，民国末期贝0数日一变，甚至一日数变，故所据米值多系

“期末一之值。

六、本志计量单位。解放前，均按当时通用的重量为担(石)、

斗、升、合。解放后，沿用市制计量，后改为公制计量(公斤、公尺)，

试读结束，需要全本PDF请购买 www.ertongbook.com



并习惯以100市斤(即50公斤)为一担。田、土面积为亩；房屋建筑面积

为平方米(M z)。

七、本志记时，先书朝代年号、民国年号，再注明公元纪年．解放

后用公元纪年。

八、醴陵县从1985年8月1s日改为醴陵市，在此前后，均依历史记述．

九、中国人民银行醴陵县(市)支行简称市(县)人民银行；中国

农业银行醴陵市(县)支行，简称市(县)农业银行。

十、本志人物记名，凡地区级以上先进工作者，以事系人；人物传

记，本着生不立传的规定；领导人员只记述正、副行长。



序

《醴陵农村金融志滏，是1986年7月在市志编纂委员会的规划指导下
，

确定编写的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醴陵农村金融事业发展十分迅速。到1986年止，城

乡已设立农业银行、农业银行营业所；市信用社联合社，信用社、信用

分社、信用站等金融机构767个，对振兴醴陵经济，特别是对发展农业，

乡镇企业和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发挥了重大的作用。为记述农村金融事业

发展的进程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，中国农业银行醴陵市支行成立编纂领导

小组；安排两位在醴陵银行工作三十多年的老同志，专职编写。他们到有

关单位搜集资料近200万字；采访了周云林、熊桂兰、陈应模等20#位在

银，信部门工作多年的老同志，获得大量珍贵的口碑资料。在此基础上，

通过精心筛选、编纂，几易其稿，于1989年6月完成《醴陵农村金融志》

征求意见稿，送给有关单位领导和部份同志审阅。是年9月，又召开评

审志稿座谈会，征求各方意见。与此同时，省农行对志稿先后提出160#

条书面意见。然后，经过编写人员进一步调查、核实史料，再三修改定

稿。于1991年6月报市志办批准付印。这是醴陵农村金融战线一件令人欣

慰的大事．

在编写这本志书的过程中，编纂人员孜孜不倦，经历五度寒暑，付



出了辛勤劳动，得到省、地农业银行的帮助和支持；得到醴陵市志办和

财委的直接指导；得到全体银信干部职工紧密配合，和各有关单位鼎力

、相助。在此，一并表示衷心感谢。

周美云 1991年6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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概 述

醴陵地处湘东，东邻江西省萍乡市，南接攸县，西连株洲县，北界。

浏阳。交通便利，工农业发达，宋代开始种双季稻，陶瓷、花炮在清代

形成两大产业。城乡市场繁荣，经济活跃。

醴陵农村金融事业历史悠久。宋嘉定十五年(1222)，县置社仑。

清康熙十七年(1678)，劝民开垦，政府贷银，令农民自买耕牛。清咸

丰、同治时，县城钱庄纷起，光绪年间有27家钱庄，清末民初仍有s家钱庄，

两家当铺。民国15年(1926)，北伐军入湘，醴陵农会成立。民国16年，

创办工农银行，后因农民运动失败而停办。民国22年开创信用合作社。

民国24年，醴陵农民银行总行成立。民国29年，成立复兴实业银行醴陵

办事处。是年，信用合作社发展3；J]234个。民国30年，因食盐供应紧张，

政府将信用社改为以保成立合作社，兼营信用、供给、消费、保险等业

务。到1949年解放时，众多金融机构，除城厢醴陵第二信用社、湖南省

银行醴陵支行和复兴实业银行醴陵办事处尚有业务活动外，其余皆不复

存在·

1949年7月，醴陵和平解放。8月，县人民政府成立，接收原有金融

机构。9月，成立中国人民银行醴陵县支行，开展城乡金融活动。1950年

底，县人民银行设立农村金融股，专管全县农村金融工作。为加强银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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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农业的支援，醴陵三次设立农业银行，但由于受单一的大银行体制影

响，曾与县人民银行三分两合。1955年5月，首次设立中国农业银行醴陵

县支行时，全行人员63人。第三次分设以后，到1986年底止，县农业银

行人员20 1人。在未设农业银行期间，农村金融工作在人民银行是占有重

要地位，其机构设置和干部配备大部份放在农村，帮助农民解决困难，

发展生产。

县人民银行以下的银行机构按区设立。1951年10月，在王仙区建立

银行营业所。1952年元月，全县15个区银行营业所相继建立，承担办理

农村放抵存款、结算、汇兑、保险等业务。1958年6月，改为按乡设立

46个银行营业所，与乡信用社合署办公。10月，营业所并为16个人民公

社信用部，其权力下放给人民公社管理。1959年6月，县人民银行收回下

放的营业所权力。1962年，营业所恢复按区设立。 。

农村信用合作组织机构按乡设立。1952年1月，王仙区清平乡下高村

率先建立熊桂兰信用互助组。6月，全县发展到79个组。8月，小溪乡信

用互助组改建为信用合作社。1954年春，县人民银行增设信用合作股，

专管全县信用合作事业。1955年，全县建立207个信用社，有82．1 O／o的乡

拥有信用社；63．2％的农户加入了信用社。1956年撤区并乡，信用社由

207个并为46个乡信用社，实现乡乡有社。1958年3月及以后的公社化运

动，信用社又几经设、改、撤、并，把信用社变成人民公社所属各大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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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组成部份，称为信用分部。信用分部的人员和资金都由大队管理使

用，信用社没有自主权，原有制度被打乱，资金浪费严重。1962年恢复

公社信用社，实行独立核算，自负盈亏。

从1962年起，县、区、公社、大队4级金融机构配套，农村金融机构

格局合理，并自成体系。到1986年止，农业银行在全市建有城乡机构19‘

个；信用社联合社在市、乡、村建有机构748个。

醴陵的农村信贷，在民国以前以民间信用为主，既有农民之间出于

互助互利，互济有无的借贷关系；又有地主、豪绅和高利贷者的高利盘

剥．

宋嘉定十五年(1222)开始置社仑，贷放积谷。民国时期，盛行打

会，先是出于互助，相沿日久，渐失本意，有的竞被高利贷者所利用·

民N24年(1935)后，湖南省银行与合作金库，对农村部份信用社和少

数富裕农户发过贷款或贷粮。民N 2s年起，在长沙的中国农民银行总行

和中国银行派员来醴，曾对农村部份信用社发放了贷款，皆以营利为目

的，月利率高达84‰；并且，贷款常被少数官吏、豪绅所把持，贫苦农

民难得实惠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醴陵在发展农村金融事业的进程中，银行和信用社

一贯执行低利政策，每年按照农事季节和农村经济实况，发放农贷，解

决农民生产生活困难，打击高利贷活动。1949年冬，银行发放贷粮11．7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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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公斤，发动农民修复水利设施。在1950N1952年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

期，银行累计发放贷粮558．25万公斤，农贷款46．9万元，绝大部份发给

贫困农民，帮助在土地改革后生产、生活上仍有困难的农民发展生产，

避免高利贷的剥削。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(1953"-'1957)，银行和信

用社累计发放农业贷款1113万元，主要用于四个方面：一是发放贫农合

作基金贷款78．4T元，解决贫农加入农业社缴纳股份基金的困难；二是

贷给农业生产合作社395．sT元，支援农业社重点修好水利，增施肥料；

三是发放社员贷款514．7T元，解决社员生产生活困难；四是银行贷给信

用社短期周转资金124．4T元，支持信用社用以保证存款支付。人民公社

化以后，银行除每年发放一定数额的农贷及近百万元的预购定金，以保

证农业生产资金需要外，还在资金上对农村供销社和乡镇企业给予有力

支持。此外，银行和信用社累计发放小水电贷款268万元，支持农民建设

小水电站25个。

银行和信用社的贷款，对支持农业生产，巩固集体经济，活跃城乡

物资交流，起过重大作用。但从1958年起较长时间内，由于受“左”的

思想影响和自给半自给的自然经济思想束缚，贷款工作出现过局限性和

片面性，贷款主要用于农业，在农业中又主要用于粮食生产；在管理上，

注意了贷款发放，忽视了贷款的经济效益，贷款的社会效益不够理想，

农村经济发展缓慢。1966年，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农业贷款174．sT元，金



曩坯

县虽然实现粮食亩产420公斤(跨纲要)，但人平收入仅128元。1978年，

发放农业贷款1437．5万元，比1966年增长7．2倍。其中，用于乡镇企业贷

款754．57)-元，占贷款总额的s2．5％，当年金县乡镇企业总收入8319万元。

用于支持农业生产贷款683万元，占贷款总额47．5％，当年粮食亩产633

公斤，比1966年增长50．7％。但是，全县农民人平收入还只有169元，比

1966年增长32％；农民虽然有饭吃，但是缺钱用。1982年后，随着农村

经济体制改变，发展商品经济，农业贷款既重视支持粮食生产，又注意

工、商、建、运各业的发展，农业中注意了农、林、牧、副、渔全面发

展。1986年，农业银行和信用社发放各项农业贷款15328．17)-元，比1978

年增长9．66倍。其中，用于支持乡镇企业12027．52r元，占贷款总额的

78．4％。在乡镇企业中，注意支持了醴陵的陶瓷、鞭炮两项传统产品生

产，当年全市乡镇企业总收入54087万元，比1978年增长5．s倍，促进了

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；促进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业劳动转移；扩大

了农民致富门路。用于支持农业生产贷款3300．6万元，占贷款总额的

21．6％；在支持好农业生产的同时，新增粮棉转化贴息贷款、能源发展

贴息贷款，渔业贴息贷款，开发性贷款等共73万元，发展林、牧、副、

渔，促使农村经济全面发展，亦促使农村金融事业得到进一步开展。是

年(1986)，全市粮食亩产达到875公斤(跨双纲)，农民人平收入480元，

比1978年分别增长38．2％和180．4％。大部份农民解决了温饱问题，手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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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有钱，生活大改善，多数农户建了新房，用上了电灯；有的购买了电

视机、收音机；农民骑自行车的亦渐普遍-

在贷款发放过程中，一段时期内曾因行政干预过多，不按客观经济

规律办事，出现过一些失误。1958-一1961年，银行和信用社累计发放贷款

2713．9万元(含银行1726．9万元，信用社987万元)，其中675．2死元贷

款不能收回；为照顾农民的困难，于1971年报请上级核准豁免，占结欠

农贷数的94．28％。1962年，执行《银行六条》，收回银行下放的一切权

力，重申国家银行管理农贷的各项规章制度．在资金供应上强调。社队

自力更生为主，国家支援为辅”的方针。到1966年，全县有50％的生产

队实现生产资金自给。 打文化大革命"中，把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斥之

为管、卡、压。1967年底，农贷收回额只占当年放出数的62．5％，是农

贷回笼最差的一年·

在发放贷款的过程中，银行和信用社共同努力，曾创造一些搞活农

村金融的成功经验。1964年，孙家湾公社信用社创造的“五结合，五为

主”的扶贫经验；1973年，银行总结清水江信用社搿队提计划，群众讨

论；银行审查，党委批准；一次安排，分次发放；情况变化，尻时调整”

的发放集体农业贷款的32个字经验等，皆获得总行和省、地银行的肯惠，

并向全国各地银行和信用社推介。为搞活农村金融作了重要贡献。

组织农村存款是农村金融部门一项重要任务。民国时期，由于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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